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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他人於市有土地捐建建物，是否應依土地法第25條規

定辦理疑義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6年4月7日府授財產字第10630072100號函。

二、查行政院秘書長86年5月26日台（86）財21129號函示略以

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同意他人於

公有土地上建築使用，係土地處分行為，應依土地法第25

條規定辦理。本案他人擬於市有土地上自費興建建物，並

以簽訂契約方式約定雙方權利義務，建築完成之建物歸貴

市所有，惟起造人倘為贈與人，貴府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

書，仍請依上開函示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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